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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消保处、湖南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晓岚、姜志平、韦翔、陈远稥、杨梅、盛立新、陈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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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及《放心消费建设指南》（DB43/T XXXX）要求，提升湖南省商业集聚区整体消费环境，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特制定本文件。
本标准以《放心消费建设指南》确立的“消费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以下简称“五个放心”）为核心，针对商业集聚区（如商圈、街区、大型商业综合体、专业市场等）的特点，对其管理机构在组织建设、制度设计、商户管理、公共服务、消费维权及持续改进等方面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管理与服务规范，旨在推动集聚区从“创建认定”向“长效品质运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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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消费 商业集聚区管理和服务规范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24844752][bookmark: _Toc226546096][bookmark: _Toc227076444][bookmark: _Toc227180739][bookmark: _Toc227181214]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集聚区放心消费建设的基本原则、建设主体、建设内容及持续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湖南省行政区域内各类商业集聚区的管理机构开展放心消费建设、管理与服务工作包括商圈、商业街区、专业市场、旅游景区、交通枢纽消费区（含高速公路服务区、车站、机场等）、乡村消费集聚点等。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24844753][bookmark: _Toc226546097][bookmark: _Toc227076445][bookmark: _Toc227180740][bookmark: _Toc227181215]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001（所有部分）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SB/T 10409-2025 商业服务业顾客满意度测评规范
DB43/T XXXX 放心消费建设指南
[bookmark: _Toc224844754][bookmark: _Toc226546098][bookmark: _Toc227076446][bookmark: _Toc227180741][bookmark: _Toc227181216]术语和定义
DB43/T XXXX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商业集聚区 commercial agglomeration area
在特定空间范围内，由多种业态、多个经营主体（基础单元）集聚形成的，具有统一管理主体，具备购物、餐饮、休闲、文化、旅游等一种或多种消费功能的区域。包括商圈、商业街区、专业市场、旅游景区、高速公路服务区、乡村消费集聚点等。

集聚区管理机构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of agglomeration area
对商业集聚区实施统一管理、服务、协调的法人或组织，是集聚区放心消费建设的责任主体。

    消费维权服务站 consumption rights protection service station
设立在集聚区内，承担消费维权法律法规宣传、消费咨询、投诉受理与调解、社会监督等职能的固定站点。

先行赔付 advance compensation
在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因场内经营者故意拖延处理、无理拒绝赔付，或因经营者撤场、经维权服务站调解，责任方明确但无法当场赔付的导致消费者无法获得赔偿时，由集聚区管理机构或其设立的保障资金先行向消费者支付赔偿，再依法或依约定向责任经营者追偿的制度。
[bookmark: _Toc227181217]总则
商业集聚区放心消费建设除应遵循DB43/T XXXX规定的原则外，还应遵循以下特定原则：
管理主责原则：集聚区管理机构是区域消费环境建设的统筹协调者和第一责任方；
协同共建原则：管理机构应组织、引导、督促区内经营主体共同参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区域赋能原则：管理机构应通过制度设计、资源整合和公共服务，赋能区内经营主体，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动态优化原则：建立准入、评价、激励与退出机制，实现区域内放心消费建设的动态管理和持续优化；
业态差异原则：针对集聚区内不同业态（如餐饮、零售、服务等）的特点和风险差异，采取差异化的管理措施和指导标准。
[bookmark: _Toc226546100][bookmark: _Toc227076448][bookmark: _Toc227180743][bookmark: _Toc227181218][bookmark: _Toc224844756]建设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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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集聚区放心消费建设的核心主体是集聚区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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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区管理机构除应符合DB43/T XXXX规定的通用基本条件外，还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 具有明确的管理区域、合法的管理主体资格及相应的管理载体；
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或团队，配备与区域规模相适应的专职管理人员和必要的工作条件；
近两年内，管理区域未发生因管理缺位导致的安全责任事故、消费安全事件或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群体性消费维权事件；
具备督促区内餐饮商户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配合监管部门开展食品安全检查、组织食品安全培训等协同管理能力。
[bookmark: _Toc226546103][bookmark: _Toc227076451][bookmark: _Toc227180746][bookmark: _Toc227181221]集聚区管理机构要求
集聚区管理机构除符合5.2外，还应具备并承诺履行以下核心管理职能：
1. 建立并执行对区内经营主体的准入审核、日常监督、动态评价与退出管理机制；
统一组织区内经营主体开展放心消费承诺公示、宣传培训与经验交流活动；
设立并有效运行区域消费维权协调机制（如消费维权服务站），及时协调处理消费纠纷；
组织实施对公共环境、公共秩序、公共安全的日常巡查与协同治理；
鼓励建立并管理区域性的消费纠纷“先行赔付”保障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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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成立由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牵头的放心消费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职责分工。
应将放心消费建设要求纳入对管理团队及区内重点经营主体的日常考核。
[bookmark: _Toc224844758][bookmark: _Toc226546106][bookmark: _Toc227076454][bookmark: _Toc227180749][bookmark: _Toc227181224]制度建设
应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以下核心制度：
1. 经营主体准入与动态管理制度；
日常巡查、联合检查与问题整改协同制度；
消费纠纷区域协调与快速处理制度；
公共安全、环境卫生与秩序维护制度；
鼓励建立“先行赔付”资金管理与使用制度。
应督促并指导区内经营主体建立健全与其业态相适应的放心消费内部管理制度。
[bookmark: _Toc226546107][bookmark: _Toc227076455][bookmark: _Toc227180750][bookmark: _Toc227181225]信息公开
应在集聚区主要出入口、服务中心等显著位置，统一设置放心消费信息公示栏（区），公示以下信息：
1. 集聚区放心消费建设倡议与承诺；
消费维权服务站地点、电话及投诉流程；
区内放心消费单位名录及分布指引；
公共服务设施（卫生间、母婴室、停车场等）导览图。
应统一组织区内参与建设的经营主体，在店内醒目位置公示放心消费承诺书，参见DB43/T XXXX 放心消费建设指南 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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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如下：
1. 准入审核：应建立商户入驻审核机制，与商户签订统一的《放心消费承诺书》，核验其主体资格、信用状况等；
信用档案：为区域内商户建立动态信用档案，记录其经营行为、消费投诉、荣誉奖惩等信息；
培训指导：定期组织商户开展放心消费、法律法规、服务规范等培训；
激励与退出：可建立基于投诉数据、履约情况的 “红黑榜”、“星级评价”内部公示制度，并与租金优惠、位置调整、推广资源等挂钩。对屡次违约、拒不整改商户应建立清退制度，并明确流程；
餐饮商户专项管理：对集聚区内餐饮商户应重点管理以下事项：
查验并定期复核食品经营许可资质的有效性及与实际经营的一致性；
督促餐饮商户落实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台账记录等制度，相关要求应符合GB 31654的规定；
推广“明厨亮灶”建设，鼓励餐饮商户通过视频监控、透明玻璃窗、线上直播等方式向消费者展示食品加工过程；
督促餐饮商户规范餐厨废弃物收集、存放和处置，与有资质的收运单位签订收运协议；
督促餐饮商户落实反食品浪费要求，在就餐区域张贴反食品浪费标识，引导消费者适量点餐；
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对餐饮商户开展食品安全检查，对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商户督促限期整改；
督促餐饮商户落实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确保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证明上岗。
对发行预付卡的商户，应建立备案制度，并配合监管部门核查其发卡资质和资金安全。
[bookmark: _Toc226546110][bookmark: _Toc227076457][bookmark: _Toc227180752][bookmark: _Toc227181227][bookmark: _Toc224844761]消费安全放心
公共安全保障
应建立公共安全巡查机制，定期对消防、用电、燃气、特种设备、人员密集场所等进行隐患排查与整改。消防安全标志设置应符合GB 15630，标志应符合GB 13495.1。
食品安全协同
集聚区管理机构应在食品安全协同管理方面履行以下职责：
1. 督促区内食品经营主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资质，并定期核验许可证有效性及与实际经营的一致性；
督促区内食品经营主体落实进货查验、索证索票、食品贮存、加工过程控制等制度，相关要求应符合GB 31654的规定；
组织区内餐饮商户参与“明厨亮灶”建设，鼓励通过视频监控、透明玻璃窗、线上直播等方式向消费者展示食品加工过程。鼓励建立餐饮单位“明厨亮灶”集中展示平台；
督促餐饮商户规范餐厨废弃物收集、存放和处置，与有资质的收运单位签订收运协议；
督促餐饮商户落实反食品浪费要求，在就餐区域醒目位置张贴反食品浪费标识，引导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对明显过量点餐的消费者进行提醒；
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做好食品安全风险预警和信息通报，对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商户及时督促整改；
涉及网络餐饮服务的，应督促入网餐饮商户按要求在线公示经营资质。
环境安全维护
应保障公共区域环境整洁、通道畅通。对扶梯、玻璃幕墙、水景等风险点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并采取必要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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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质量督促：应督促区内经营主体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制度，保证商品来源合法、质量合格。鼓励建立重点商品质量信息共享机制。
服务规范引导：应引导区内服务提供者明确服务标准、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一致性。
计量管理协同：应配合市场监管部门，督促区内经营主体使用合格计量器具，倡导诚信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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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码标价推广：应在区域内全面推广明码标价，督促经营主体做到价签价目齐全、标价内容真实明确。
价格行为监督：应警惕并协助防范价格欺诈、虚假折扣、捆绑销售等不正当价格行为。鼓励建立价格诚信商户标识。
收费透明化：对集聚区自身提供的停车、租赁等收费服务，应明确公示收费标准、依据和减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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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提供
应根据区域规模和特点，提供或完善以下公共服务：
1. 咨询导览服务，
便民服务（如雨具、轮椅、急救药箱等），
无障碍设施及母婴服务设施，
合理的停车引导与管理；
公共餐饮区域的卫生保洁和秩序维护。
便利化服务倡导
要求如下：
1. 应积极倡导并组织区内符合条件的商户承诺开展“线下无理由退货”；
鼓励建立区域统一的“先行赔付”机制，对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消费纠纷，经协调无效后，可动用保障资金先行赔付消费者，再向责任方追偿；
鼓励区内餐饮商户提供“小份菜”“半份菜”等多样化餐品规格，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特色服务营造
应结合地域文化、商圈特色，组织主题消费活动，营造特色鲜明、体验丰富的消费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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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站点建设
集聚区管理机构应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站”或指定专门机构负责消费投诉协调工作。消费维权服务站应符合以下要求，建设的具体要求参见附录B：
1. 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在集聚区主要出入口或服务中心设置明显指引标识；
配备专职或兼职的消费纠纷调解人员，调解人员应熟悉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集聚区管理制度；
建立消费投诉受理、登记、分派、调解、反馈、归档的标准化工作流程；
建立投诉处理台账，记录投诉时间、投诉内容、处理过程、处理结果及消费者反馈等信息；
定期对投诉数据进行分析，识别高频投诉问题和重点商户，向集聚区管理机构提出改进建议。
纠纷协调处理
1. 实行消费纠纷“首问负责制”和“区域负责制”，普通有效投诉力争3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
应建立纠纷处理台账，记录完整，定期分析。
鼓励将消费维权服务站接入全国12315平台ODR系统，实现在线纠纷解决。
先行赔付机制
鼓励集聚区管理机构建立消费纠纷先行赔付机制。建立先行赔付机制时宜考虑以下事项：
1. 设立先行赔付保障资金，资金来源可为集聚区管理机构自筹，或由管理机构与区内经营者共同协商筹集；
明确先行赔付的适用范围，一般包括因商品或服务质量问题引起的损失、因售后服务问题造成的损失等情形。因人身损害或精神损害需要赔偿的情形不属于先行赔付范围；
合理设置赔付限额和除外情形，除外情形不得加重消费者责任或排除、限制消费者合法权益；
明确先行赔付的启动条件，包括场内经营者故意拖延处理、无理拒绝赔付或经营者撤场导致消费者无法获得赔偿等；
建立先行赔付后的追偿机制，明确追偿程序和时限；
公示先行赔付的申请渠道、受理条件和办理流程；
定期公示先行赔付保障资金的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满意度提升
应定期开展消费者满意度调查，将结果用于改进管理服务和引导商户提升。满意度调查可参照SB/T 10409-2025执行。
[bookmark: _Toc226546115][bookmark: _Toc227076462][bookmark: _Toc227180757][bookmark: _Toc227181232]持续改进
[bookmark: _Toc224844771][bookmark: _Toc226546116][bookmark: _Toc227076463][bookmark: _Toc227180758][bookmark: _Toc227181233]自查与评价
集聚区管理机构应定期（如每半年）参照附录A进行自查。鼓励引入第三方开展消费体验评价。
[bookmark: _Toc226546117][bookmark: _Toc227076464][bookmark: _Toc227180759][bookmark: _Toc227181234]数据分析与改进
应基于自查结果、投诉数据、满意度调查等，识别区域共性问题，制定并实施协同改进措施。
[bookmark: _Toc224844772][bookmark: _Toc226546118][bookmark: _Toc227076465][bookmark: _Toc227180760][bookmark: _Toc227181235]动态管理
应建立区内放心消费单位的动态管理档案，定期复核。
对发生严重侵权事件、信用严重受损或不再符合条件的商户，应启动退出程序，并报告相关部门行为或不符合标准的，应按程序取消示范资格并公告。
[bookmark: _Toc226546119][bookmark: _Toc227076466][bookmark: _Toc227180761][bookmark: _Toc227181236]激励与推广
对放心消费建设表现突出的区内商户，可通过授予标识、宣传推广、租金优惠等方式予以激励。积极总结推广区域放心消费建设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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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商业集聚区放心消费建设自查表
集聚区管理机构可参照表A.1对放心消费建设情况进行自查。检查结果分为“符合”“基本符合”“不符合”“不适用”，并在“改进措施”栏中记录需要改进的事项。
商业集聚区放心消费建设自查表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自评结果
	改进措施

	A.1 	组织保障
	是否成立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放心消费建设领导小组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是否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职责分工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是否将放心消费建设要求纳入对管理团队及区内重点经营主体的日常考核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A.2 制度建设
	是否建立经营主体准入与动态管理制度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是否建立日常巡查、联合检查与问题整改协同制度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是否建立消费纠纷区域协调与快速处理制度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是否建立公共安全、环境卫生与秩序维护制度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是否建立“先行赔付”资金管理与使用制度（如已建立）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A.3 信息公开
	是否在主要出入口等显著位置设置放心消费信息公示栏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公示信息是否包含维权服务站地点、投诉流程、放心消费单位名录、公共服务设施导览图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是否统一组织区内商户在店内公示放心消费承诺书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A.4 商户管理
		是否建立商户入驻审核机制，与商户签订放心消费承诺书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是否为区域内商户建立动态信用档案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是否定期组织商户开展培训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是否建立商户激励与退出机制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A.5 餐饮商户专项管理
	是否定期查验餐饮商户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性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餐饮商户“明厨亮灶”建设覆盖率是否达到管理目标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餐饮商户餐厨废弃物是否规范处置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餐饮商户是否在就餐区域张贴反食品浪费标识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从业人员是否持有效健康证明上岗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A.6 	消费安全放心
	是否建立公共安全巡查机制并定期开展隐患排查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是否督促区内食品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公共区域是否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并采取必要防护措施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A.7 	消费质量放心
	是否督促区内经营主体执行进货查验制度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是否配合监管部门督促区内经营主体使用合格计量器具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A.8 	消费价格放心
		是否在区域内推广明码标价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是否对集聚区自身收费服务进行公示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A.9 消费服务放心
		是否提供咨询导览、便民服务、无障碍设施等公共服务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是否倡导商户开展“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公共餐饮区域的卫生保洁和秩序维护是否到位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A.10 消费维权放心
	是否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站或指定专门机构负责投诉协调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消费维权服务站是否配备必要人员和标准化工作流程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是否实行消费纠纷“首问负责制”和“区域负责制”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是否建立投诉处理台账并定期分析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先行赔付机制是否有效运行（如已建立）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是否定期开展消费者满意度调查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A.11 持续改进
	是否基于自查结果和投诉数据制定改进措施并实施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是否对区内放心消费单位实行动态管理
	符合 
基本符合 
不符合 
	








[bookmark: _Toc227180763][bookmark: _Toc227181238]
（资料性）
消费维权服务站建设要求
[bookmark: _Toc227180764][bookmark: _Toc227181239]机构设置
集聚区管理机构应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站（以下简称“服务站”），或在现有管理机构中指定专门部门承担服务站职能。
服务站应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并在集聚区主要出入口、服务中心或公共区域设置明显的指引标识。标识设计宜简洁醒目，便于消费者识别和寻找。
服务站应在显著位置公示工作职责、工作人员信息、服务时间、投诉电话及上级监督部门联系方式。
[bookmark: _Toc227180765][bookmark: _Toc227181240]人员配备
服务站应配备至少1名专职或兼职的消费纠纷调解人员。大型集聚区宜根据区域规模和投诉量适当增加人员。
调解人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 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了解集聚区内部管理制度和放心消费建设要求；
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服务意识。
集聚区管理机构应定期组织调解人员参加市场监管部门或行业协会举办的业务培训，每年培训时间不少于8学时。
[bookmark: _Toc227180766][bookmark: _Toc227181241]工作职责
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和放心消费建设政策。
受理、登记、分派、调解消费者对本集聚区内商户的投诉。
对投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报告，识别高频投诉问题和重点商户。
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消费维权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工作。
指导、督促区内商户建立健全消费纠纷处理制度，提升自主和解能力。
[bookmark: _Toc227180767][bookmark: _Toc227181242]工作制度
服务站应建立以下工作制度：
1. 投诉受理登记制度：明确受理范围、登记要素和流转程序；
调解处理制度：明确调解流程、时限要求和调解纪律；
档案管理制度：对投诉档案实行分类管理，确保完整、规范、可追溯；
数据分析制度：每月对投诉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形成分析报告；
回访制度：对已办结的投诉适时进行回访，了解消费者满意度。
服务站应在显著位置公开投诉处理流程图和投诉须知，方便消费者了解投诉程序。
[bookmark: _Toc227180768][bookmark: _Toc227181243] 台账管理
服务站应建立消费投诉处理台账，台账内容至少包括：
1. 投诉编号，
投诉人姓名及联系方式，
投诉时间，
投诉方式（现场、电话、网络等），
被投诉商户名称，
投诉内容摘要，
处理过程记录，
处理结果（和解、调解成功、终止调解等），
办结时间，
消费者反馈意见。
投诉处理台账可采用纸质或电子形式，保存期不少于2年。
[bookmark: _Toc227180769][bookmark: _Toc227181244]考核评价
集聚区管理机构应将服务站工作纳入放心消费建设考核范围，定期对服务站的运行情况进行检查评价。
评价内容可包括：投诉受理率、调解成功率、按时办结率、消费者满意度、台账规范性等。
市场监管部门可对服务站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对工作成效显著的服务站予以表扬，对工作不规范的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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